芒市2022年度第三批次城市建设农用地转用及土地征收项目补偿安置方案
芒市人民政府依据芒市2022年度第三批次城市建设农用地转用及土地征收项目拟征收土地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结果，结合土地现状调查情况，组织市自然资源局、市财政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农业农村局、市林业和草原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等相关部门制定了本方案，具体内容如下：

征收范围
芒市2022年度第三批次城市建设农用地转用及土地征收项目共8个地块，其中地块一、地块二位于金孔雀大街附近，涉及征收芒市镇大湾村民委员会街坡村民小组。拟征收土地四至范围，详见（图1.1）：
1.1  地块一、地块二拟征收土地四至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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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东至芒市国际物流园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南至金孔雀大街；北至街坡村民小组；西至街坡村民小组。

地块三、地块四位于芒市镇街坡村民小组，涉及征收芒市镇大湾村民委员会街坡村民小组村民土地。拟征收土地四至范围详见（图1.2）：

1.2 地块三、地块四 拟征收土地四至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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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东至德宏嘉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南至街坡村民小组；西至德宏雅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北至街坡村民小组。

地块五、地块六位于芒市镇街坡村民小组，涉及征收芒市镇大湾村民委员会街坡村民小组、芒常村民小组土地。拟征收土地四至范围详见（图1.3）：

1.3 地块五、地块六 拟征收土地四至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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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东至拉满村民小组；南至街坡村民小组；西至芒常村民小组；北至街坡村民小组。

地块七、地块八位于芒市镇芒常村民小组、风平镇团结村民小组，涉及征收芒市镇大湾村民委员会街坡村民小组风平镇芒赛村民委员会团结村民小组土地。拟征收土地四至范围详见（图1.4）：

1.4地块七、地块八拟征收土地四至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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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东至街坡村民小组；南至团结村民小组；西至板过河；北至板过河。

土地现状

芒市2022年度第三批次城市建设农用地转用及土地征收项目，拟征收芒市芒市镇大湾村民委员会、拉怀村民委员会，风平镇芒赛村民委员会等共涉及2个乡镇3个村民委员会14个村民小组集体土地总面积12.9527公顷，其中农用地12.2934公顷（耕地9.8367公顷、其它农用地2.4567公顷），建设用地0.2941公顷、未利用地0.3652、公顷。具体为：

1、拟征收芒市镇拉怀村民委员会、大湾村民委员会等1个乡镇2个村民委员会3个村民小组集体土地7.0868公顷，其中农用地7.0321公顷（耕地5.4088公顷、其他农用地1.6233公顷），建设用地0.0547公顷。涉及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详见（图表2.1）：

2.1青苗及其他地上附着物统计表（芒市镇）
	序号
	附着物名称类别
	单位
	数量
	备注

	1
	优质水稻
	亩
	81.13
	

	2
	鱼塘
	亩
	22.75
	


2、拟征收风平镇芒赛村民委员会等1个乡镇1个村民委员会1个村民小组集体土地5.5007公顷，其中农用地5.2613公顷（耕地4.4279公顷、其它农用地0.8334公顷），建设用地0.2394公顷。涉及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详见（图表2.2）：

2.2青苗及地上附着物统计表（风平镇）
	序号
	附着物名称类别
	单位
	数量
	备注

	1
	优质水稻
	亩
	66.42
	

	2
	鱼塘
	亩
	9.76
	


三、征收目的

本次拟征收土地用于交通运输用地建设项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为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征收土地的情形。

四、征地补偿标准

征地补偿标准按照《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公布实施全省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云自然资〔2020〕173号）规定执行，征地补偿标准详见（图表4.1）：

4.1征地补偿标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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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所在地芒市镇大湾村民委员会、拉怀村民委员会、风平镇芒赛村民委员会属于Ⅰ类区，水田区片标准为59400元/亩；园地区片标准为54000元/亩；其他农用地参照周边地类水田59400元/亩进行补偿；集体建设用地区片标准为59400元每亩；未利用地区片标准为18900元/亩；项目区不涉及旱地、林地。
五、农村村民住宅、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

该项目征地不涉及农村村民住宅，涉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按照《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大瑞铁路建设工程芒市段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实施方案的通知》（芒政办发〔2015〕183号）、《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芒市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标准的通知》（芒政办发〔2019〕90号）。涉及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价格详见（图表5.1、5.2）：

5.1风平镇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价格表

	序号
	附着物名称类别
	补偿单价
	备注

	1
	优质水稻
	2700元/亩
	

	2
	鱼塘
	7500元/亩
	


5.2芒市镇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价格表

	序号
	附着物名称类别
	补偿单价
	备注

	1
	优质水稻
	2700元/亩
	

	2
	鱼塘
	7500元/亩
	


六、安置方式

项目征收土地涉及2个乡镇3个村民委员会4个村民小组集体土地，具体情况分别为：

风平镇芒赛村民委员会团结村民小组总人口1498人（其中劳动人口826人）。本村总耕地2151亩，征收土地前人均耕地1.4359亩，征收土地后人均耕地1.39亩。土地征收需安置农业人口46人（其中劳动人口26人）。

芒市镇大湾村民委员会街坡村民小组总人口2042人（其中劳动人口1924人）。本村总耕地242.064亩，征收土地前人均耕地0.1185亩，征收土地后人均耕地0.0801亩。土地征收需安置农业人口662人（其中劳动人口624人）；

芒市镇拉怀村民委员会等拉满村民小组总人口827人（其中劳动人口509人）。本村总耕地1305.467亩，征收土地前人均耕地1.5786亩，征收土地后人均耕地1.5753亩。土地征收需安置农业人口2人（其中劳动人口1人）；

芒市镇拉怀村民委员会芒常村民小组总人口1163人（其中劳动人口719人）。本村总耕地1429.137亩，征收土地前人均耕地1.2288亩，征收土地后人均耕地1.2288亩。土地征收需安置农业人口0人（其中劳动人口0人）；

具体安置途径为：

1、主要通过货币安置途径安置；

2、被政府依法统一征收而导致全部失地或征收后户人均耕地面积不足0.3亩、签订征地协议时已年满16周岁及以上的户口册在册人员，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后，每年可享受一次定额参保补助，参保缴费补助标准为每人每年3000元，累计补助年限不超过15年。

以上安置途径可妥善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生产和生活。

七、社会保障

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改革完善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障的指导意见》（云政办发〔2019〕1号）和《芒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芒市改革完善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障工作实施细则的通知》（芒政规〔2020〕3号）的相关规定，土地征收后严格执行“先保后征”要求，每征收一亩土地按25000元的标准缴纳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障金，用于补助被征地农民参加养老保险，该项目被征地养老保障金为472.03125万元，缴入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障金财政专户。建立基本养老保障风险准备金，市人民政府在土地出让后，按照不低于土地出让纯收益5%的标准提取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障风险准备金，专项用于弥补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障专项资金的不足。



